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

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并终止，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8月2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7月 18日、2024年 8
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4年 11月 13日，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公司股票购买。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213,46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 0.1448%，成交均价 26.3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5,622,304.51元（不含佣金、

过户费等交易费用）。上述股票按照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予以锁定，

锁定期为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7）。

二、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213,460股股票

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性资产。公司

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股票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后续将根据规定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等工作，并终止2024年员工持股

计划。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88499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5-064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如意大厦11楼会议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路28号）(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
266,528,800

75.39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秦建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董事会秘书张瑞平先生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5,000
比例（%）

99.9723

反对

票数

69,000
比例（%）

0.0258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60,200
比例（%）

99.9742

反对

票数

63,800
比例（%）

0.0239

弃权

票数

4,800
比例（%）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938,700

12,943,900

比例（%）

99.4328

99.4728

反对

票数

69,000

63,800

比例（%）

0.5302

0.4902

弃权

票数

4,800

4,800

比例（%）

0.0370

0.03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意、杨春波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30 证券简称：内蒙新华 公告编号：2025-051

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

（长沙）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尼可地尔

《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注射用尼可地尔

剂型：注射剂

规格：12mg、48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证书编号：2025S03328/2025S03329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556202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5868、国药准字H20255869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11月03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

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

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注射用尼可地尔用于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

三、风险提示

上述药品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制剂品种，具体销售情况则取决于内

外部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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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注射用尼可地尔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于 2025年 11月 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1月 12日以邮
件、短信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名，实际参与表决 5
名，回避表决 2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回笼，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公司董事会同意将日

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部分应收账款转让给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本次交易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且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权

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云先生、陈群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债权资产交割、收取交易对价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独立董事2025年第四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7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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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5-116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4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晓光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19楼厦门合兴

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1名，代表股份总数525,666,70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76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521,876,32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5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09人，代表股份3,790,38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福建

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邢志华律师和荆日扬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会

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300,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303%；反对 350,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67%；弃权 15,
4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29%；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24,0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355%；反对350,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561%；弃权15,4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8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102,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26%；反对 538,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25%；弃权 25,
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49%；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25,9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092%；反对538,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2160%；弃权 25,5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749%。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4,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35%；反对 566,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45,
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8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78,0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454%；反对566,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9520%；弃权45,58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025%。

3.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4,3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35%；反对 566,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45,
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87%；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78,0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454%；反对566,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9520%；弃权 45,5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025%。

3.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60,1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46%；反对 540,1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28%；弃权 66,
3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126%；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3,8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985%；反对540,1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2503%；弃权 66,3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513%。

3.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5,9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38%；反对 566,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43,
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8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79,6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876%；反对566,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9547%；弃权 43,8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577%。

3.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61,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48%；反对 566,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8%；弃权 38,
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7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84,9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275%；反对566,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9547%；弃权 38,5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178%。

3.06《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92,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907%；反对 538,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25%；弃权 35,
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06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15,9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453%；反对538,8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2160%；弃权 35,5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387%。

3.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4,952,0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641%；反对566,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078%；弃权147,
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281%；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75,764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465%；反对566,74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9520%；弃权147,8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9015%。

3.08《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5,050,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828%；反对 562,2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1070%；弃权 53,
5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102%；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174,55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529%；反对562,24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4.8335%；弃权 53,5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136%。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24,901,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44%；反对642,0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221%；弃权123,
0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234%；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5,258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140%；反对642,046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9388%；弃权123,08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4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邢志华律师和荆日扬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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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

非独立董事邱素英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邱素英女士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续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邱素英女士的辞职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

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邱素英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补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情况

2025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

选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补选职工董事邱素英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与卢永华先生（主任委员）、唐炎钊先生共同组成

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邱素英女士简历

邱素英，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生，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中级经济师。曾任厦门泰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公司职工董

事、人力资本中心总监。

截至目前，邱素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禁止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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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4日在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

19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 7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晓光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同意补选职工董事邱素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与卢永华先生（主任委员）、唐炎钊先生共同组成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

况；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4日（周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 14日（周五）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周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16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李飞先

生主持。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65名，

所持（代表）股份数74,614,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91,781,018股（已剔

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25.572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3名，

代表股份73,169,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76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462名，所持（代表）股

份数1,444,8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2%。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 464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5,640,6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332%。

5、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192,556股、反对361,345股、弃权6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219,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2.5249%；反对361,3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6.4060%；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690%。

2、《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111,356股、反对441,545股、弃权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137,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1.0854%；反对44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7.8279%；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867%。

2.0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98,156股、反对454,745股、弃权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124,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0.8514%；反对454,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8.0619%；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867%。

2.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96,156股、反对454,545股、弃权6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122,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0.8159%；反对454,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8.0583%；弃权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257%。

2.04《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97,956股、反对453,845股、弃权6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124,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0.8478%；反对453,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8.0459%；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062%。

2.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70,956股、反对474,945股、弃权6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097,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0.3692%；反对474,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8.4200%；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2108%。

2.06《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79,156股、反对473,745股、弃权6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105,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0.5145%；反对473,7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8.3987%；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867%。

2.07《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4,071,556股、反对479,245股、弃权6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5,098,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90.3798%；反对479,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8.4962%；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240%。

3、《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储士升持有股份数1,743,554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2,325,902股、反对481,245股、弃权6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3,352,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86.0219%；反对481,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12.3487%；弃权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294%。

4、《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变化被动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合肥国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永东、储士升合计持有股份数70,
596,971股，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 3,512,885股、反对 441,245股、弃权 6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3,392,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87.0586%；反对441,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的11.3223%；弃权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1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云龙、盛建平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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